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15号

罪犯陈天钿，男，1963年4月29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十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24日作出(2012)榕刑初字第1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天钿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68387.5元。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后又撤回抗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11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于2013年5月28日作出（2013）闽刑复字第39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6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3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837号刑事裁定，将罪犯陈天钿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10月22日作出（2020）闽刑更29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0年11月3日（刑期自2020年10月22日起至2045年10月21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2月16日，陈天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潜入位于福州市长乐区江田镇石门村佬伯区20号被害人的住处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罪犯陈天钿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积分38分，本轮考核期2020年5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4214分，合计获得考核积分4252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0年11月3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3572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3年6月30日因不按规定地点晾晒衣服，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72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3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9277.69元，月均消费215.76元，账户可用余额698.78元。
该犯系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50%，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合计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天钿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天钿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天钿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16号

罪犯范永樟，男，1996年4月13日出生于福建省政和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十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30日作出(2022)闽0725刑初9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范永樟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范永樟违法所得8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2月23日起至2024年8月22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10月份起，范永樟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而以提供银行卡等账户帮助转账的方式予以掩饰、隐瞒、转移，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罪犯范永樟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3年2月21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754分，获表扬1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考核期内向政和县人民法院缴纳18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范永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范永樟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范永樟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17号

罪犯雷国良，男，1992年9月24日出生于福建省罗源县，畲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十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4日作出(2018)闽01刑初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国良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十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9日作出（2019）闽刑终314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0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7年4月14日起至2032年4月13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4月13日，雷国良受他人指使从广东省东港高速路口附近环岛马路边运输甲基苯丙胺5948.56克至罗源县，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  

罪犯雷国良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10月21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2459.5分，获表扬4次。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3分，按规定无需延长起始期（2022年6月15日因接受民警指令，行为动作不规范，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雷国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雷国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雷国良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18号

罪犯陈丽平，男，1985年3月20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28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1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丽平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5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45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11月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4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220号刑事裁定，将罪犯陈丽平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4年7月24日起至2033年3月2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03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闽07刑更40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于2021年10月26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24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4年7月24日起至2030年8月24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4月至2010年12月期间，陈丽平伙同他人在福州市长乐区多次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制规定，逃避海关监管，走私毒品“K粉”3957.4克（含氯胺酮成份）到美国，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毒品罪。  

罪犯陈丽平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积分494.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6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3666.5分，合计获得考核积分4161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1年10月28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2880.5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1年12月29日因私自携带食品进入车间，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丽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丽平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丽平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19号

罪犯柳振清，男，1972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居住地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初中文化，捕前系陕西省西安丰华精密义齿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曾于1990年因犯抢劫罪被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2001年1月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10日作出(2010)南刑初字第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柳振清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10000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1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19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1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2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4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219号刑事裁定，将罪犯柳振清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4年7月24日起至2033年9月2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029号刑事裁定，对罪犯柳振清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闽07刑更54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21年10月26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24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4年7月24日起至2030年9月2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2年5月1日至2002年6月19日期间，柳振清伙同他人窜至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甘家寨村西市场22号、福建省光泽县、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等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手段，多次劫取他人财物；且在抢劫过程中还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在一段时间内对同一妇女强行轮奸，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强奸罪。  

罪犯柳振清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积分456.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6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3779.6分，合计获得考核积分4236.1分，获表扬7次；间隔期2021年10月28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2967.7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累犯且系因犯数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柳振清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柳振清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柳振清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20号

罪犯施文乐，男，1980年11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4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1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施文乐犯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6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58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被告人施文乐的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7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2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740号刑事裁定，将罪犯施文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6年6月2日作出(2016)闽刑更35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6年6月2日起至2034年10月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85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21年10月26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25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6年6月2日起至2033年8月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2月起，施文乐违反国家毒品管理制度，伙同他人从成都、深圳等地运输冰毒（含甲基苯丙胺成份）879.1克、K果（含氯胺酮和咖啡因成份）436.72克至福清市贩卖，并制造毒品；施文乐非法购买枪支1支、子弹3发，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买卖枪支罪。  

罪犯施文乐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积分104.9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6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3402.3分，合计获得考核积分3507.2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1年10月28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2708.1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2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2年11月26日因不按规定上交集中保管物品，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07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9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1365.17元，月均消费378.84元，账户可用余额922.59元。

该犯系因犯数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考核期内月均消费超过300元，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十五天，合计扣减一个月十五天。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施文乐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施文乐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施文乐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21号

罪犯王华瑞，男，1972年4月11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24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1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华瑞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各被告人违法所得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9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193号刑事判决，核准并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5月1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8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747号刑事裁定，将罪犯王华瑞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闽刑更17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4年9月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5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1年7月1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83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7月16日（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3年8月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2月至2009年7月期间，王华瑞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在福州市、福清市等地伙同他人贩卖毒品，共计贩卖冰毒（甲基苯丙胺）209.4克、K粉1050克、含甲基苯丙胺与咖啡因的麻果57.7克以及麻果100粒；王华瑞还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一支，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  

罪犯王华瑞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积分599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3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3700.8分，合计获得考核积分4299.8分，获表扬7次；间隔期2021年7月16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3055.8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67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3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9136.55元，月均消费276.87元，账户可用余额975.60元。

该犯系因犯数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合计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华瑞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华瑞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华瑞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22号

罪犯地的斤曲，男，1988年1月7日出生于四川省越西县，彝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闽01刑初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地的斤曲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没收个人财产十五万；扣押在案的被告人地的斤曲现金2000元依法予以没收，用于执行没收财产的判决。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2018）闽刑终7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6年10月3日起至2031年10月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6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252号刑事裁定，对罪犯地的斤曲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6年10月3日起至2031年5月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9月30日，地的斤曲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在福州市晋安区香槟路1号1座506单元租住处为贩卖毒品而购入毒品海洛因357.46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地的斤曲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积分394.1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6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3200分，合计获得考核积分3594.1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1年10月28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262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9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73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5490.08元，月均消费183.00元，账户可用余额904.02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地的斤曲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地的斤曲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地的斤曲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23号

罪犯肖俊，男，1988年9月5日出生于四川省大竹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9日作出（2015）榕刑初字第15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肖俊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四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8日作出（2016）闽刑终26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9）闽刑更75号刑事裁定，将罪犯肖俊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9年3月18日起至2041年3月1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6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25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9年3月18日起至2040年7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初至2015年3月11日期间，肖俊与同案人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在福州市马尾区、台江区明知是毒品而予以贩卖，其中肖俊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800.57克、甲基苯丙胺片剂0.33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肖俊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积分523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6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3385.5分，合计获得考核积分3908.5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1年10月28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2659.5分。

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9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2年4月30日因未上交统一保管药品，扣2分；2022年6月7日因未经民警允许，私采杨梅，扣6分；2023年10月3日因私自制作、使用一般物品，情节轻微，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肖俊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肖俊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肖俊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24号

罪犯谢昌国，男，1981年5月19日出生于福建省宁德市，汉族，文盲，捕前系无业。曾于2000年6月14日因犯抢劫罪被原福建省宁德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03年11月23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15日作出(2010)宁刑初字第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昌国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谢昌国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693元予以追缴，各被告人其余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18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7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6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8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744号刑事裁定，将罪犯谢昌国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6年6月3日作出（2016）闽刑更32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6年6月3日起至2034年8月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207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于2021年9月15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10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9月18日（刑期自2016年6月3日起至2033年5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1月至11月期间，谢昌国与同案人以牟利为目的，先后多次在宁德东方国际大酒店、锐思特凤凰酒店等地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共计1259.2259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谢昌国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积分329.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5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3575.5分，合计获得考核积分3905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1年9月18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2788分。

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17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2年6月7日因未经民警允许，私采杨梅，扣9分；2022年8月9日因违反点名规范，不按规定要求点名、报数，扣2分；2023年2月16日因未按规定上厕所，扣3分；2023年8月26日因违反工艺规范管理，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64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967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2093.75元，月均消费390.12元，账户可用余额909.61元。

该犯考核期内月均消费超过300元，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十五天。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谢昌国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谢昌国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昌国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25号

罪犯谢火生，男，1982年10月16日出生于福建省将乐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11年9月22日因犯非法经营罪被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0日作出（2021）闽0428刑初9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火生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0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 2027年10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谢火生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在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情况下，在将乐县区域内向多个烟草零售点商户收购卷烟。谢火生将收购的卷烟存放于将乐县水南镇会南路家中等地，再加价向将乐县、福州市晋安区、长汀县、永春县等地的商户出售，非法经营数额共计1062211.31元，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罪犯谢火生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10月18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2415.8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3分，按规定无需延长起始期（2023年8月16日因发生争吵、吵架，或追逐、拦截他人，或举止粗俗、做低级下流动作等行为，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考核期内向将乐县人民法院缴纳80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谢火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谢火生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火生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26号

罪犯林震，男，1977年1月9日出生于福建省平潭县，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05年2月24日因犯非法买卖枪支罪被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2008年1月14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6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震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6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12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4月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4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203号刑事裁定，将罪犯林震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4年7月24日起至2033年4月2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08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闽07刑更41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于2021年10月26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26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0月27日（刑期自2014年7月24日起至2030年7月23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8月初，林震在福州市晋安区福马路大名城22座201室，分两次将其所持有的三支手枪及一发子弹交给他人修理和使用；贩卖冰毒78.56克，含甲基苯丙胺和咖啡因成份的毒品89.96克，含氯胺酮和咖啡因成份的毒品8.45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  

罪犯林震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积分444.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6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3420分，合计获得考核积分3864.5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1年10月27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276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05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8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7925.04元，月均消费264.17元，账户可用余额6754.62元（含本次代扣的5800元）。

该犯系累犯且系因犯数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震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震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27号

罪犯刘华桥，男，1984年1月3日出生于四川省大竹县，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13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12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华桥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教唆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25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48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12月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4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205号刑事裁定，将罪犯刘华桥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4年7月24日起至2033年1月2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09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闽07刑更40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于2021年10月26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26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0月27日（刑期自2014年7月24日起至2030年5月23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5月中旬至2009年6月期间，刘华桥与同案人在尤溪洲大桥、五一路嘉建大厦附近等地，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共同贩卖、制造海洛因210.92克、含甲基苯丙胺的毒品0.44克、地西泮24.36克、氯氮平10.37克；2009年6月13日，刘华桥还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在福州市仓山区金山高宅村73号民房二层204房的暂住处故意唆使他人吸毒，其行为已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教唆他人吸毒罪。  

罪犯刘华桥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积分333.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6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3550分，合计获得考核积分3883.5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1年10月27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2762.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97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9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1875.43元，月均消费395.85元，账户可用余额9045.15元（含本次代扣的9000元）。

该犯系因犯数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考核期内月均消费超过300元，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十五天，合计扣减一个月十五天。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华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华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华桥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28号

罪犯吴传书，男，1973年6月11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1996年6月14日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01年1月26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15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1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传书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十万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4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218号刑事裁定，将罪犯吴传书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4年7月24日起至2033年9月2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09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闽07刑更40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于2021年10月26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26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0月27日（刑期自2014年7月24日起至2031年1月2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8月12日至2009年8月15日期间，吴传书与同案人违反国家禁毒法规在深圳市、福州市等地，明知是毒品仍予以贩毒，其中吴传书贩卖毒品冰毒（含甲基苯丙胺成份）476克、“麻古”（含甲基苯丙胺和咖啡因成份）90克、“K粉”（含氯胺酮成分）1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吴传书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积分533.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6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3468.5分，合计获得考核积分4002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1年10月27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2701.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68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4939.74元，月均消费164.66元，账户可用余额3903.17元（含本次代扣的3000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传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传书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传书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29号

罪犯戴延龙，男，1998年7月4日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市，汉族，专科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2020)闽0782刑初1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戴延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责令被告人戴延龙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合计163618.38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0日作出（2021）闽07刑终55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戴延龙撤回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6月3日起至2024年9月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3月起，戴延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利用网络技术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共计163618.38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罪犯戴延龙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4月19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3005分，获表扬5次。

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43分，按规定无需延长起始期（2021年8月10日因在正课教育期间看课外书被监狱110查获，扣20分；2021年10月19日因私自带车间原辅料（纽扣）回监舍，扣20分；2023年7月26日因发生争吵、吵架，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扣 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1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8723.28元，月均消费281.40元，账户可用余额923.52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戴延龙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戴延龙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戴延龙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30号

罪犯许志聪，男，1982年2月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福建省南安市，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5日作出(2021)闽0481刑初4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志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责令被告人许志聪与同案被告人退赔被害人被骗钱款共计102231元（已由同案被告人缴纳完毕）。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17日作出（2022）闽04刑终3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2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4月22日起至 2024年11月2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4月9日至2021年4月21日期间，许志聪与同案人伙同他人在永安市西洋镇岭头村打虎坑一山头，冒充银行客服，虚构办理贷款等事由，通过拨打电话等方式骗取被害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罪犯许志聪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2年2月18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1985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分，按规定无需延长起始期（2023年11月12日因违反互监组管理规定的，对互监组成员不熟悉，对互监组成员违规不制止或制止不及时等行为，情节轻微的，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许志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许志聪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志聪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31号

罪犯曾龙，男，1999年5月4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市，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5日作出(2021)闽0481刑初2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六万元；继续追缴各被告人赃款1240172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8日作出（2021）闽04刑终213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2021)闽0481刑初231号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项；撤销第十、十一项，扣押在案的上诉人曾龙退出的违法所得5.3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0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10月17日起至 2024年10月16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11月份至2019年10月17日期间，曾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永安市南山路2号12幢201室伙同他人以有“内幕消息”引诱被害人炒汇的方法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罪犯曾龙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10月18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2442.5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

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8分，按规定无需延长起始期（2022年5月9日因在监狱组织的规范抽背考核中成绩不及格，扣1分；2022年12月4日因回答民警问话时行为举止不规范，扣3分；2023年6月19日因违反出收工队列规范，随意插队，扣2分；2023年8月11日因违反着装管理规定，有混穿，情节轻微的，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考核期内向永安市人民法院缴纳60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曾龙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曾龙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龙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32号

罪犯林人煜，男，1973年1月15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二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8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1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人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林人煜限制减刑。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不服，提出抗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6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165号刑事裁定，准许撤回抗诉；作出（2012）闽刑复字第90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3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475号刑事裁定，将罪犯林人煜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1年7月29日作出（2021）闽刑更12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8月17日（刑期自2021年7月29日起至2046年7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7年2月6日，林人煜在福清市阳下街道后坂村的祖屋内因琐事迁怒被害人，遂用手捂压被害人口鼻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罪犯林人煜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积分135分，本轮考核期2020年12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4435.5分，合计获得考核积分4570.5分，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1年8月17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2978分。

该犯系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且系限制减刑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人煜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人煜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人煜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33号

罪犯俞小兵，男，1976年2月12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二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7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20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俞小兵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合计83000元，并对总额230747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13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16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7月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6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926号刑事裁定，将罪犯俞小兵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6年6月2日作出（2016）闽刑更35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6年6月2日起至2034年6月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87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于2021年10月26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28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6年6月2日起至2033年5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2月20日，俞小兵与同案人在福清市三山镇上坤村兴达养殖场，因琐事纠纷泄愤报复，进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采用暴力手段入户劫取他人财物，致一人死亡，二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罪犯俞小兵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积分557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6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3278分，合计获得考核积分3835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1年10月28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2643分。

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7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2年2月11日因违反劳动改造规定或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情节轻微，扣1分；2022年10月4日因值星员履职不到位，扣6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15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4374.23元，月均消费145.81元，账户可用余额811.60元。

该犯系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合计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俞小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俞小兵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俞小兵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34号

罪犯凌庆庚，男，198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福建省周宁县，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二十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8日作出(2012)厦刑初字第5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凌庆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二万元；对被告人凌庆庚限制减刑；责令被告人凌庆庚退赔被害人家属3000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6日作出（2012）闽刑复字第64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1月2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8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174号刑事裁定，将罪犯凌庆庚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12月15日作出（2020）闽刑更41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月4日（刑期自2020年12月15日起至2045年12月1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0年3月2日，凌庆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同案人经预谋后进入被害人位于厦门市思明区鼓浪屿内厝沃184号201室住宅，当场使用暴力劫取被害人财物，劫得财物可估价值3000余元；在实施抢劫后为掩盖罪行，又伙同同案人持刀捅刺被害人，杀人灭口，造成二人当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抢劫罪。  

罪犯凌庆庚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积分259.5分，本轮考核期2020年8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4561分，合计获得考核积分4820.5分，获表扬7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1年1月4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3846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6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2年2月2日因生产辅助犯履职不到位，扣6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1000元，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因犯数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且系限制减刑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凌庆庚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凌庆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凌庆庚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136号

罪犯王乘飞，男，1988年9月15日出生于福建省古田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09年9月10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2009年10月8日刑满释放。2008年8月21日因吸毒被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仓山分局责令社区戒毒三年。系累犯、恶势力犯罪罪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9)闽0104刑初1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乘飞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四万二千元；责令被告人王乘飞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合计七千三百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8月21日起至2022年4月20日止）。因遗漏罪，于2020年11月24日押回重审。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2日作出（2021）闽0112刑初1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乘飞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与原判犯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判处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四万二千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四个月，并处罚金四万二千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3日作出（2021）闽01刑终8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9月17日重新入监。执行通知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9月7日（刑期自2018年8月21日起至2024年12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4年初至2018年8月期间，王乘飞与同案人合伙经营鱼铺过程中为谋取高额利润，长期以暴力、威胁方式阻扰活鱼货源进入首山路附近餐饮市场，以平均高于市场价0.5元至1元不等的价格强制向田胖子烤鱼店、万州小李烤鱼店等餐饮店出售活鱼，垄断当地活鱼供应市场；2015年间、2017年7月、10月期间，王乘飞以其社会恶名为后盾多次以借为名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2014年7月12日，王乘飞受他人纠集在福州市长乐区营前通达码头沙场，明知他人持械聚众斗殴仍持械积极参与，其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  

罪犯王乘飞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9月17日至2023年11月30日累计获考核积分2813分，获表扬4次。

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3分，按规定无需延长起始期（2022年2月28日因不按规定时间作息，情节轻微， 扣2分；2023年6月21日因私自制作一般物品，情节轻微的，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9300元，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累犯且系恶势力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2月29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乘飞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乘飞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乘飞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
